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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修订）》（杭师大研〔2025〕25号）文件的规定,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定条件为：
一、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评选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研究生数的20%，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成绩优秀，取得优秀学术成果，包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主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授权发明专利、获得学校认定的与本学科相关的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等；
2 全日制研究生校级优秀毕业生须获得校级及以上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或学业奖学金一等奖等荣誉奖项一项及以上，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须获得以上荣誉奖项两项（次）及以上；
3 在规定学制内通过毕业论文答辩且拿到学位；
4 根据学校《推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工作实施办法》等获得指定奖项、达到指定要求的项目负责人，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学生，因工作需要通过学校组织选派服务一学期及以上的学生，经审定后可直接入选校级优秀毕业生，名额单列；
5 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者,评选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在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人选中评选，评选比例根据教育厅相关文件确定。省级优秀毕业生除符合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条件外，还须：
①获得校级及以上研究生党员标兵、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或学业奖学金一等奖等荣誉奖项两项(次)及以上。
[bookmark: _GoBack]②成绩优秀，取得优秀学术成果，包括以第一作者身份（含共一）在四类及以上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导师一作，学生二作可视为一作）、主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以第一负责人身份授权发明专利（导师一作，学生二作可视为一作）、以负责人身份获得学校认定的与本学科相关的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
三、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
再根据《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评奖评优汇总表》中的奖项和荣誉累计得分高者，优先评选。具体加分为：
1. 最美十佳大学生( 10分)；
2. 国家奖学金(5分)；
3. 优秀研究生( 2分)、优秀研究生干部( 2分)、研究生党员标兵( 2分)、优秀共产党员( 2分)、优秀党务工作者( 2分)、优秀团干部( 2分)、优秀团员( 2分)；
4. 学业奖学金一等(2分)；
5. 单项奖学金(包含科研创新奖、实践服务奖、社会工作奖、文艺体育奖，各1分)；
6. 在累计得分相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获得者。
